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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代办生产许可证调味面制品生产许可证SC证

调味面制品审查细则

一、发证产品范围及申证单元

本审查工作指导意见适用于调味面制食品企业生产条件的审查及其产品生产许可的检验。本审查工作指
导意见是《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2010版）》、《其他方便食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的细化。实施
食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调味面制食品是指以小麦粉为主要原料，经配料、挤压熟制、成型、调味而制成
的即食食品。

调味面制食品的产品归类统一纳入方便食品申证单元，调味面制食品不允许分装。

二、生产许可条件要求

（一）基本生产工艺流程

原辅材料 → 调粉（配料） → 挤压熟制 → 冷却整型（成型） → 坯料杀菌 → 调味 → 包装 → 成品

（二）管理制度要求

对企业建立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的完整情况进行审核，主要审核以下内容：

１.企业采购制度审核内容

（1）有原辅料供应商评价办法；调味料由外协加工的，应有明确具体的质量控制制度；（2）进货验收
制度要包含对进厂的主要原材料进行验证、检验、记录、报告以及接收或拒收的处理意见和审批手续等
内容；（3）采购制度应原料、辅料符合相应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或企业标准的规定。对使用



复配食品添加剂的，企业应了解其中的食品添加剂的成份及性能；（4）企业进行原料进货查验时，应严
格执行索证索票制度，做好记录。

２.主要原料及产品管理制度审核内容

（1）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2）不合格原辅材料拒收、报废、返厂等处理办法规定；（3）半成品、
成品的不合格判定规定，并有相关处理办法；（4）设备故障、停电停水等特殊原因中断生产时生产产品
的处置办法，保障不符合标准的产品按不合格产品处置；（5）出厂不合格产品的召回制度应包含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食品召回管理规定》中相关内容。

３.人员要求管理制度审核内容

企业治理结构中至少有1名食品质量安全负责人，全面负责食品质量安全工作。企业主要负责人和管理人
员应当掌握与调味面制食品质量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现场审查时应予以考核。配料等关键工序应
由专（兼）职人员进行，具有相应的食品质量安全知识，且经企业食品质量安全负责人批准。企业应有2
名以上检验人员，取得从事食品质量检验的资质，能够独立操作，准确开展全部出厂检验项目。

４.技术标准、工艺文件审核内容

（1）技术标准、工艺文件、台账、生产过程和关键控制点等的管理规定，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年；
（2）企业建立的台账和生产过程的记录包括：进货验收记录、进货台账、环境场所清洁记录、生产设备
清理清洗消毒记录、工作服（帽、鞋）清洗记录、库房保管记录、生产投料记录、关键控制点控制记录
（特别是食品添加剂使用及配料记录、包装记录、内包装材料灭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产品检验留
样记录、不合格产品处置记录、不合格原料处理记录、产品销售记录、不合格产品召回记录、退货处置
记录、从业人员健康检查记录、学习培训记录、消费者投诉受理记录、风险收集记录、食品安全事故处
置记录、检验设备使用记录、停产复产记录等。

5.过程管理制度审核内容

过程管理制度应规定：（1）厂区环境、厂房、生产车间、生产设施等的卫生管理制度；（2）主要生产
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与清理清洗消毒制度；停产复产记录与复产前生产设备、设施等安全控制制度；
（3）相关生产人员安全操作与管理制度；（4）生产过程与设备安全控制制度；（5）生产过程中关键工
序作业指导书，生产加工过程关键点的监控与检验制度；（6）生产现场人流、物流控制制度。

落实过程管理制度：（１）清洁作业区员工的工衣、帽子、口罩和工作鞋为符合要求的工装。准清洁作
业区、一般作业区员工的工装为符合要求的工衣、帽子和工作鞋。清洁作业区和准清洁作业区员工的工
作帽应罩住全部头发。区域使用的工装不能在区域以外的地方穿着。生产人员在未消毒和更换工装前，
不得进行食品加工、生产；（２）所有设备和工器具按管理规定进行清理清洗或消毒；接触湿物料的设
备和工器具使用前、后应清洗，接触干物料的设备和工器具使用前、后应用干法清扫(必要时采用湿法清
洗)；（３）工作服、帽、鞋等应按制度要求更换、清洗、消毒。

6.产品防护管理制度审核内容

（1）生产设备清理消毒管理制度与操作手册；（2）确保发现原料不合格、加工中发现的风险因素、出
厂检验发现的不安全产品等情况得到有效控制；鼓励企业对使用的所有原辅材料中可能出现的掺杂使假
进行必要的检测。

7.各类制度应细化符合企业生产实际情况，具有可操作性。不得使用"符合相关规定"、"不定期"等模糊语
言。

8.检验管理审核内容



（1）企业应具备相应的出厂检验能力；（2）对出厂的调味面制食品逐批检验，检验报告保存期限不得
少于二年；留存样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的保质期；（3）检验不合格的产品不得出厂；（4）检验合
格的产品批次可追溯到相应的出厂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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